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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乃代表 95%以上現職消防處救護員的工會組織代

表，就 2009 年 10 月 20 日公務員事務局公佈紀律部隊職系架構檢討最終結論，

表達本會全體會員不滿及強烈抗議。  

 

 

假諮詢  

 

紀律部隊職系架構檢討自 2007 年展開至 2008 年 11 月 27 日發表報

告，期間本會多次要求紀常會獨立與本會商討有關救護職系的有關議題，但

均被拒絕。  

 

選擇性會面  

 

紀常會多次拒絕本會獨立約見之要求，但反過來又接受其他獨立職

系之約見，紀常會的公正性可在？  

 

 

偏聽  

 

紀常會多次拒絕本會約見之要求，但就多次獨立會見消防處管方，

此做法不獨違反過往紀常會之一貫處事作風，只偏聽一方之意見，更令整個

檢討結果之公正性、客觀性及獨立性被質疑。  

 

預設立場  

 

紀常會在多次諮詢會上 (紀評、紀總 )已清楚表達，目前「歷史遺留」的薪  

酬和職級架構不會改動。這預設立場所帶來之惡果有： ‐ 

 

1)   過去 20 年各紀律部隊在工作上有任何改變 (包括提升、維持及下降 )

都不會在今次檢討中被反映出來。  
 

2)   紀常會根本不是去處理紀律部隊職系架構檢討，只是執行政治命令。  
 

3)   因有預設立場及執行政治命令，現屆紀常的工作不是為紀律部隊進行

獨立職系架構檢討，而是要令所有職系在今之檢討中，所得之結論和

結果都是大約要一致，以保持「歷史遺留   不能改動」。  
 

4)   因為有此預設立場，日後必被所有紀律部隊職系有借口作為攻擊，因

為紀常會不能提出充分理據與分析及立論去回應各職系之質疑 (而事

實上整份報告沒有相關的數據和分析，更沒有任何立論可言。 )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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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)   正因為有預設立場「歷史遺留   不能改動」，日後所有部隊，根本無需

再提升效率和質素，因為「做又三十六，唔做又三十六」  

 

 

改變歷史  

 

紀律部隊薪酬檢討曾作出多次檢討，每次結果都有高低及帶來爭

議，但爭議的議題是相關數據，分析論據、立論、建議的立場 (高低 )，而現屆

紀常會則一次過把推翻歷史，將紀律部隊薪酬檢討以「歷史遺留不能改動」

的立論去樹立一個極壞的例子，事實上去改變歷史是現屆紀常會不是本會。  

 

扭曲事實  

 

1995 年和 1998 年紀常第三號報告書曾向政府提出，重整職級的建

議，可惜最後都是被消防處否決，而 1998 年紀常第三號報告書所有提議重整

職級的建議被消防處否決後，才最終根據政府之建議「有關部門和保安局商

討後，公務員事務局向我們提交建議」1998 年紀常第三號報告書 5.1.2 段，紀

常會才建議向輔助醫療人員發放津貼，但被現屆紀常會在「不提前因，只提

後果」下，扭曲成為既定立場 (紀 律部 隊職 系 架 構檢 討報 告 書 第六章 6 .48 段 )。  

 

政治決定  

 

在今次檢討中，前屆或現屆紀常會主席，都曾在非正式場合上公開

表示救護職系是各部隊在過去 20 年中變化最大之職系。1998 年紀常第三號報

告書結論中己提到有關「政治議題」 (1988 年 紀 常 會 第 五章 5 .7 段 )內容如下：「至於消

防處擔心的問題，我們認為並非無法解決」。但現屆紀常會不獨沒有去研究解

決辦法，只用政治決定去處理迴避問題。  

 

內部矛盾  

 

紀常會負責職系架構檢討，其工作是要以公正、客觀和獨立的態度

去作出理性分析和提出建議，其實所謂內部矛盾在消防處早已存在 20 多年，

簡悅強報告書在衡工量值，責任承擔和其他工作相關因素分析後，將所有救

護主任級別 (首長級除外 )薪酬下調 (較消防主任同級為低 )，所以只要有充份的

理據，紀常會的決定部門是要遵守的，亦不存在所謂內部矛盾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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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倒昨天  

 

救護職系的「輔助醫療」工作非今天開始，自 1993 年開始引入以內，

為解決因「輔助醫療」工作，所帶來救護職系之轉變，紀常會曾作出多次檢

討，事實上在 1994 年政府曾向消防處建議「將輔助醫療救護車主管職位，由

救護隊目重訂為救護總隊目，會較為適當。 (紀常 會 第 三號 報告 第 五章 5 .3 段 )」在 1998

年紀常會第三號報告書更認同「輔助醫療」工作是需要較高技術、責任和知

識水平。我們知道根據既定原則，凡某個職位的責任輕重有所改變時，都應

在其職級反映出來。因此重新釐訂輔助醫療救護車主管的職級，似乎是較恰

當的解決方法   (附件紀 常 會 第三 號報 告 書第 5 章 5 .7 段 )   。但現屆紀常會在不作任何解釋

和立論下將歷屆紀常會對輔助醫療所作的立論及建議全面推翻。 (紀 律 部 隊 職 系架

構 檢 討 報告 書第 六 章 6 .49 段 落 )  

 

衡工量值   責任承擔  

 

1995 年和 1998 年紀常都曾對輔助醫療工作進行檢討和作出建議，本

會提供在 1994 年輔助醫療工作之範圍與 2009 年工作對比 (附 件 )，已能清楚顯

在輔助醫療工作範圍上已不斷擴闊和增加，而所涉及之工作質素和水平提升

及責任承擔之增加更是與日俱增。  

 

自打嘴巴  

 

公務員事務局和紀常會強調在今次檢討中會以既定原則作出檢討  

(紀 律 部 隊職系 架 構 檢討 報告 書 第 六章註 10 )，事實上公務員事務局和紀常會對輔助醫療救

護車主管在工作上之改變已是視若無睹，但相對於一羣幾乎每天都須出任救

護車主管和提供輔助醫療服務的「符合救護主管資格的輔助醫療救護員」(審 計

署 報 告 4 .26 段 )，首先消防處向紀常會提出一個可笑之建議，「要求設立一個跳薪

點」，但事實上現時所有擁有輔助醫療資格之救護員均已達至頂薪點，而紀常

會更可笑是去拒絕一個不是建議之建議 (紀 律部 隊職 系 架 構檢 討報 告 書 第六章 6 .30 段 )，但

對於本會之建議應根據「既定原則」去設立一職級去反映，就隻字不提，而

「符合救護主管資格的輔助醫療救護員」在今次檢討中是最不幸及受到最不

公平對待的一羣救護職系人員。  

 

迴避事實  

 

2008 年 11 月 27 日紀常會發表檢討報告，本會驚覺報告內容空泛，

既無數據分析，更無立論基礎，對於現屆紀常會推翻 1988 年第三號報告書對

輔助醫療工作之立論與建議，更是摸不著頭腦。本會抱著學習之心要求紀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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見面，希望了解最新之觀點與立論以釋本會及會員之疑問，可惜直到今天，

本會多次之約見均被拒於門外， (最近一次在 2009 年 10 月 27 日寄出 )，紀常

之處事方法實難令本會接受。  

 

不依章辦事  

 

2008 年 6 月份公務員事務局發出內部文件，要求各紀律部隊雖根據

文件內容及指引提出意見，而在津貼問題上列明只檢討「輔助醫療津貼」，所

以本會亦只在涉及「輔助醫療津貼」問題上提出意見，而其他救護職系內之

相關津貼問題則留待日後再行商討。但在報告發表後，本會發覺其他職系之

津貼亦在今次檢討範圍之內，紀常會怎向本會和其他守規矩之職系交代。  

 

有例不依  

 

根據公務員事務條例，若某「職級」有超過 75%以上人員支取同一

項津貼，應將該津貼額撥入底薪內計算，並將有關技能納入職系的一般訓練

和職務內。在紀律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第六章 6.50 段內，紀常會承認目

前「在救護隊目和救護總隊目職級中，超過 75%的人員現正領取這項津貼。」

但現屆紀常會並沒有依例辦事，將輔助醫療津貼撥入有關職級之底薪內，同

時紀常會更強行藉口，強調有關職級的薪級已得到改善，企圖一次過將救護

職級過去二十年之發展和輔助醫療工作之重要和獨特性抺去。  

 

另立新例  

 

公務員事務條例對於支取相關津貼有明確指引 (額外工作 )，但在紀律

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第六章 6.50 段內，現屆紀常會既已認為救護隊目和

救護總隊目職級的薪級已得到改善，理應取消該項津貼，但奇怪現屆紀常會

認為「二級急救醫療助理的資格須每三年重新考核，我們建議現階段繼續發

放這項津貼。」本會請問現屆紀常會若在此新規定下，現時救護職系工作範

圍內，有多項專業資格均需定期重新考核，現屆紀常會是否亦應發放津貼。  

 

引導錯誤  

 

現屆紀常會強調各紀律部隊之工作不能互相比較，此點本會認同；

但是歷次紀律部隊薪酬檢討基本上不是作工種對比，而是以工作因素變化去

作出比較 (資歷、技能和知識、體格要求、個人須肩負的責任、工作範圍和複

雜程度、以及採取行動的酌情權 /自由。特殊因素為：工作壓力、辛勞、危險、

紀律、自由受到限制、社交隔離、工作時數、須隨時奉召出動，輪班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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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所費心力的程度 )，其實所有相關因素是絕對可以作出比較，而歷次紀律

部隊薪酬檢討基本上都是以此相關因素比較後作出建議，才型成今天各支紀

律部隊有不同之薪級架構。  

 

如意算盤  

 

政府為應付紀律部隊職系架構檢討，首先預設立場，企圖透過小恩

小惠一次過將整個紀律部隊職系二十年之工作變化抺去，事實上這如意算盤

最終未能打嚮；過去二十年香港社會發展急劇變化，各紀律部隊在工作上都

面對不同的挑戰，更要為市民提供高質素服務，雖然各部隊之工作變化各有

不同，但對今次之檢討都抱有期望，若現屆紀常會能真真正正去處理紀律部

隊職系架構檢討，並以公正、客觀之分析去作出建議，相信在細節上仍會帶

來爭議，但絕不會連原則性問題亦被質疑。  

 

 

 

 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 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理事會  

 

二零零九年十月三十日  

 

 




